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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先生：

(2◎18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 草案 》（"條例 草案"）

今年 十一 月三 十日 來函 收悉 ，現 回覆 如下：

接受按公平價值基準擬備報稅表的臨時措施

(a)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 起， 香港企業須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 ，按

公平價值基準把金融工具入帳。 因此 ，納稅人的會計利潤或有或

無包 括尚 未變 現的 利潤 。在興智投資有限公司 訴稅務局局長

(2013) 16 HKCFAR 813 一案（"興智一案"）中 ，興 智認為不應

就其在年終時所持有有價證券的價值增長徽納利得稅， 因此在其

報稅表豁除有關增值（即尚未變現的利潤）。 稅務局認為， 根據公

認的會計原則 ，該 等尚 未變現的利潤已獲確認為利 潤， 因此屬應

課稅 利潤 ，並 相應地評 定應 課稅 款額 。終 審法 院裁 定， 根據 《稅

務條 例》 現行條文 ，該 等尚 未變現的利潤不應課稅 。在 終審法院

就興 智一 案作 出判 決後 ，財 務機 構及 證券 交易 商要 求稅 務局 繼續

接納 按公 平價 值基 準計 算利 潤作計�用途，否 則他 們便 要花 費巨

額成 本， 按變 現基 準重 新計 算利 潤， 才能 確定 在報 稅表 可豁 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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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變現利潤款額 。基於業界的訴求及實際困 難， 稅務局接納企

業在報稅表填報按公平價值基準計算的應評稅利潤 ，作為臨時行

政措施。

我們 認為

理由 如下

該臨時行政措施與終審法院在興智一案的判決相容

(i)

00

該臨 時行 政措 施並 非為 就尚 未變 現的 利潤 追討 或徵 收利得

稅， 而是因應業界對稅務局的訴求， 接納企業在報稅表填報

按公 平價 值基 準計 算的 應評 稅利 潤。 由於 該等 報稅 表沒 有顯

示尚 未變現利潤的具體款額 ，稅務局並不知悉該等款額（如有

的話 ）。

稅務 局實 際上 並無 掌握 資料 ，以 斷定 納稅 人填 報的 利潤 是否

包括 尚未 變現 的利 潤。 根據 金融 工具 所屬 類別 ，公 平價 值的

變動 （例 如在興智一案 中， 在年終時所持有交易證券價值的增

長） 或有 或無 在納 稅人 的損 益帳 內確 認。 即使 已填 報的 利潤或

有包括尚 未變現的利潤 ，稅 務局也無法根據納稅人提交的利

得稅報稅表確定所�款額。納稅人如欲為稅務目 的而豁除尚

未變現的利潤 ，便須提供已計入 的尚 未變現利潤款 額。

(iii)按所 計算 的應 課稅 利潤 填交 報稅 表， 主要 是納 稅人 的責 任。

稅務 局根 據納 稅人 填報 的利 潤， 按照 《稅 務條 例》第

59(2)(a)條的 規定 相應 地作 出適 當評 稅， 並視 乎情 況採 取跟

進的 評稅 。稅 務局 不會 就納 稅人 應如 何為 稅務 目的 而計 算利

潤向 他們 提供 意見 ，也 無法 分析 納稅 人的 財務 報表 ，以 協助

他們識�可能無須課稅 的項 目。

舉例 來說 ，根 據《 稅務條例 》現行條文， 海外利潤無須課

稅； 納稅人有權證明其部分利潤為海外利潤而將有關利潤從

報稅 表中 豁除 。不 過， 如納 稅人 填報 全部 利潤 （即 包括 本地及

海外利潤)以供評稅 ，則會按納稅人填報的利潤評定利得稅。

在此情況下， 該項評稅即使 （在 評稅主任不知 悉的情況下）涵
蓋無須課稅利 潤， 也不應僅 因此事而被視為越權行為。 納稅

人如其後辯稱應重新評定利得稅 ，以豁除無須課稅 的海外利

潤， 可援 引《 稅務條例 》第64或70A條， 以提 出反對或 申請
更正評稅。



(iv)同樣 ，終審法院已決定 尚未變現的利潤無須課稅， 納稅人±真

報按 公平 價值 基準 計算 的利 潤時 ，可 選擇 豁除 尚未 變現 的利

潤。 凡納 稅人 （知 道或 應已 知道 法律 容許 豁除 尚未 變現 的利

潤） 選擇填報按公平價值基準計算的應評稅利潤款額， 而沒有

豁除 尚未 變現 的利 潤’ 則稅 務局 純粹 根據 該納 稅人 計算 的利

潤款 額進 行評 稅， 也不 應屬 越權 行為。

(b)

(c)

然而 ，納稅人若基於某些理由， 其後辯稱已就算的利潤當中

有若干款額屬無須課稅的尚未變現利潤， 則有權援引《 稅務

條例》所訂的反對或更正機制， 而稅務局可按照終審法院就

興智一案所作決定訂明的原則， 適當調整經評定的利潤 。因

此， 該臨 時行 政措 施（即接納企 業在 報稅 表填 報按 公平 價值基

準計 算的 利潤 ）並 沒有 違反 終審 法院 的決 定。

因公 共主 管當 局越 權的 付款 要求 或因 失誤 而徽 付的 稅款 應可討

回， 稅務局對此並無異議。 正如（a)段所述， 該臨 時行政措施並非

為就 尚未 變現 的利 潤追 討或 徵收 利得 稅。 然而 ，納 稅人 若其 後辯

稱有 一筆 特定 款額 的尚 未變 現利 潤錯 誤計 入所填報 的應 評稅 利潤

中， 則有權根據《 稅務條例 》提出反對或申請更正 ，以討回該部

分已纖交的稅款。 事實上， 即使 尚未變現的收益沒有在臨時安排

期間 內課 稅， 期內 因重新估值而產生 的累 計收 益也會按擬議第
18H(3)條所規定 ，計 入有 關選 擇年 度。

基於 以上（a)及(b)段所 述的 考慮 因素 ，我 們認 為無 須訂 立保 留條
文。

副本送：

稅務 局局長

律政司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翁佩雲

(經辦人： 趙國傑先 生）

(經辦人： 張月 華女士

陳嘉 敏女 士）

代行）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十三曰


